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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411号
浙江云门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迎诉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
6月1日至8月5日期间工资14386.21元，以及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75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146号

郭佳丽：本院受理原告周雪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
民初9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99号

朱滨：本院受理原告林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号

宁波巨源纺织品有限公司、龙华平: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盈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巨源
纺织品有限公司、龙华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9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34号

南通诺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亮诉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108民初334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
原告高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南通诺
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高亮拖欠的劳务报
酬捌仟叁佰陆拾点柒元；2.要求被告南通诺卓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高亮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叁仟元；3.要求被告南通诺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
1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65号

丰森控股(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过红磊诉被
告丰森控股(杭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9日15
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791号

蒋雁冰、付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吴导诉被告蒋雁冰、
付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4791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955号

冯已军:原告汤火强诉被告冯己军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95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19号

国广双创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
建峰诉被告国广双创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请求变更
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8民初5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国广双创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涤除原告
夏建峰的被告法定代表人登记的义务。二、被告国广双
创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夏建峰公告费6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
元，由被告国广双创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639号

邱万喜:本院受理王显成诉邱万喜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14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一、被告邱万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赔偿原告王显成车辆停运损失1400元。二、驳回原
告王显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

半)，由被告邱万喜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8号

斯江锋（公民身份号码330681197911188198）：
原告郑重明与被告斯江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8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斯江锋返还原告郑重
明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6日起至2019
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斯江锋支
付原告郑重明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郑重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计2300元，由被告斯江锋负担。原告郑重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斯江锋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686号

杨子江、杨惠林：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杭州盛速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子江、杨惠林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杭州盛速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代偿
款35514元，并按年利率15.4%暂算自垫付日起至
2021年12月23日止的资金占用费669.53元（附清
单）；二、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以代偿款35514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自2021年12月24日起至款项
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三、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杨子
江抵押的浙A7MOEO名爵牌小型汽车享有优先受
偿权；四、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为主张债权支出的保
全保险费500元；五、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六、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5月0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346号

任启龙(男，198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分水镇上缪家弄29号，出生地安徽省宣州区孙埠镇合
义村大奚组85号)：本院受理原告张利平与被告任启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任启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利平货款70000元，并按年利率
15.40%计算支付自2020年5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的逾期违约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元，由被告任启龙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原告张利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任启
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
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195号

袁震宇：本院受理原告章云清诉被告袁震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
民初41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194号

赵燕群：本院受理原告赵关平诉被告赵燕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
民初419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初2679号

苏鸿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实福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被告河北协信银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河北湾李庙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苏
鸿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和
诚信诉讼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981号

杜长安：本院受理原告周贵皇与被告杜长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05民初49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232号

周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区笙笙二手车
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523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295号

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军波

诉被告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591号

董家刚(公民身份号码:4224291975****3037)：
本院受理原告范浩飞与被告董家刚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
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0
日9:00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267号

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单叶
萍、毛菊君、方钧、叶育其、朱苏玉诉被告上海恒屋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196号

李燕叶（公民身份号码：3505821984****3563）：
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蔡裕谊、李燕叶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31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881号

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屈红
梅诉被告宁波德垒贸易有限公司、北京经讯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联合开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88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33号

杭州箐华贸易有限公司、南通御鹿地毯制造有限公
司、虞锋（公民身份号码：330227****5254）：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波玖乐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箐华贸易有
限公司、南通御鹿地毯制造有限公司、虞锋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6日14
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275号

高刚建（公民身份号码：3729011982****8719）：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奔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
高刚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27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81号

林安：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林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155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林安支付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理赔款215528.63元，支付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以未付理赔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支付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率损失；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300号

江苏汇游视界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何梦霞、龚昌
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鼎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
告江苏汇游视界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何梦霞、龚昌桂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173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684号
姬鹏宇：本院受理原告吕俊伟与被告姬鹏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16684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27号

王文龙：本院受理原告詹海敏与被告王文龙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4月28日上午9：00在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东钱湖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7号

王帅：原告任海彬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
审理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8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2号

孙明星：原告梁新建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独任审理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291号

洛阳泰岳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世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洛阳泰岳机电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7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
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2号

叶准：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五乡七彩标牌制作
服务部与被告叶准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小转简裁定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08
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736号

韩斌伟：原告潘微娜与被告韩斌伟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59号

史荣乐、史荣富：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1459
号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史荣乐、史荣
富、岑国龙、宋金利、黄学军、宋体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4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59号之一

岑国龙：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1459号原告
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史荣乐、史荣富、岑
国龙、宋金利、黄学军、宋体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
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59号之二

宋金利、黄学军、宋体康：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
初1459号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史荣
乐、史荣富、岑国龙、宋金利、黄学军、宋体康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
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595号

付报永（公民身份号码：5224251987****061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克鹏建材商行与被告
付报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单
位）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7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付报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克鹏建材商行货款6902
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50元，由被告付报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负担（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
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543号

库劲松（4130271983****3636）：本院受理原告
曹丹峰与被告库劲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库劲松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曹丹峰借款98800元并以此为
基数支付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其中自2019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驳回原告曹丹
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
告曹丹峰负担14元，被告库劲松负担1136元。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728号

朱平（公民身份号码：4309221987****4640）：本
院受理原告冯方英与被告朱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6民初77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朱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
还原告冯方英借款6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675元，由被告朱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297号

金雨峰（公民身份号码：3306021984****1515）：
本院受理原告李真与被告金雨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金雨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
告李真借款58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25元，由被告金雨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39号

朱富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富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依法判
令被告朱富祥支付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货款
7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70000元为基数，按约定月利
息1.5%计算器，要求从2019年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2.请依法判令被告朱富祥承担本案的律师费
5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朱富祥承担。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4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